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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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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新增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拟新增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的基本原则、工作程序、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结果

认定与报告编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拟新增耕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TD/T 103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拟新增耕地 proposed cultivated land
未利用地、复垦土地等非耕地拟开垦为新增加的耕地。

3.2

土地复垦 land reclamation
对生产建设和自然灾害损毁的土地，采取整治措施，使其达到可利用状态的活动。

[来源：TD/T 1031.1—2011，3.1]

4 基本原则

4.1 针对性原则

针对拟新增耕地图斑所在区域开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以确定土壤环境质量状况。

4.2 科学性原则

综合考虑拟新增耕地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种植情况、潜在污染源情况等，科学进行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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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工作基础和技术水平使调查技术方法切实可行。

5 工作程序

拟新增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分为资料收集、现场调查、结果认定、报告编制四个阶段。

6 资料收集

6.1 自然社会资料

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水文水系、土壤类型等自然环境资料，以及行政区划、城乡规划、

人口状况、工业布局、路网交通等社会经济资料。

6.2 土壤环境和农产品质量数据

所在区域和客土来源区域涉及的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数据、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数据、耕

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査数据、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农产品质量数据等相关历史数据资料。

6.3 潜在污染源信息

所在区域和客土来源区域存在及可能存在的工矿企业、重点污染行业企业、畜禽养殖场、固体废物

及生活垃圾堆放等信息资料，以及历史污染事故及处置措施情况等。

6.4 土地复垦项目资料

对于复垦项目，应收集项目批准文件、规划设计报告及规划设计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照片和地上

建筑物情况、拟新增耕地图斑的矢量数据信息、土壤环境质量信息（客土土壤来源信息和土壤改良信息

等）等相关资料。

7 现场调查

7.1 现场踏勘

7.1.1 踏勘范围

以拟新增耕地图斑所在地块内为主，也可包括地块周边区域，周边区域范围由现场调查人员根据可

能污染来源影响的距离判断。

7.1.2 踏勘内容

地理位置、四至范围、土地利用现状，土壤潜在污染源信息（工矿企业、尾矿库、固废填埋等）、

污染痕迹和填埋等异常情况。

7.1.3 踏勘方法

通过拍照、录像和现场记录等方法开展踏勘。

7.2 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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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访谈对象

土地整治工程负责人员、地块的承包人或经营人、熟悉地块信息的第三方；当地农业农村、生态环

保、自然资源等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区域内现存及历史上存在过的工矿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污

染事故责任单位有关人员，参与处置工作的知情人员；熟悉情况的村民等。

7.2.2 访谈内容

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所涉及的疑问，以及信息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访谈重点为地块本身和

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历史和潜在污染。若存在污染事故，记录污染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类型、规模、

事件经过、影响范围和采取的应急措施。

7.2.3 访谈方法

原则上采取当面交流的方式，访谈人员应现场书面记录访谈内容，并通过拍照、录像、录音等方法

对访谈过程进行记录。

7.3 监测

7.3.1 常规监测

每个拟新增耕地图斑应开展常规监测。

7.3.2 其他监测

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发现所在区域内存在历史污染事故、新污染物污染、土壤深层污染等其

他污染风险的，在常规监测的基础上增加其他监测。

7.3.3 监测方法

7.3.3.1 布点要求：

a) 每个图斑至少设置 1个监测点，当单个图斑分布于多个地块时，应对每个地块该图斑设置监测

点；

b) 小于 0.33 hm2（含 0.33 hm2）的图斑，至少设置 1个监测点；

c) 大于 0.33 hm2小于 4 hm2（含 4 hm2）的图斑，至少设置 3个监测点；

d) 大于 4 hm2的图斑，增设监测点；

e) 布点具体数量可根据图斑面积、土地利用现状、地形、客土来源等因素增加。

7.3.4.2 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按照HJ/T 166执行。

7.3.4.3 监测项目要求：

a) 常规监测按照GB 15618中的基本项目和其他项目执行。

b) 新污染物监测项目宜从最新发布的年度《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中选取。

c) 存在污染事故的，监测项目包含污染事故的特征污染物，并根据事故类型和污染物特征，结合

现场快速测定等检测结果综合选定监测项目。

d) 若无法明确监测项目，可借助专家进行专业研判。

7.3.4.4 分析测试方法按照已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方法，执行GB 15618中推荐的方法，并由具有资

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样品检测分析。

8 结果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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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直接认定

常规监测数据低于GB 15618中筛选值且不存在其他污染风险，认定该图斑的土壤环境质量符合拟

新增耕地的开垦要求；监测数据高于GB 15618中筛选值，认定该图斑的土壤环境质量不符合拟新增耕

地的开垦要求。

8.2 专家研判

常规监测数据低于GB 15618中筛选值且存在其他污染风险，应开展专家研判。

9 报告编制

9.1 内容

调查结束，汇总调查结果，编制拟新增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调查实施情况、

行政区内拟新增耕地项目工程概况、所在区域概况、地块利用历史及耕地现状、历史土壤与农产品污染

情况、污染源状况、布点监测方案、监测方法、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结果认定、结论与建议等内容，

报告提纲见附录A。

9.2 附件材料

相关历史监测数据、现场调查记录、拟新增耕地现场四向环境照片、点位布设图、样品采集制备过

程照片、原始采样记录、现场调查记录、检测报告、质量控制报告、专家研判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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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拟新增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报告提纲

A.1 项目概况

A.1.1 基本情况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参建单位、项目面积、地块坐落、客土来源等内容。

A.1.2 调查依据

包括国家和地方相关法规、标准、规范等内容。

A.1.3 调查范围与对象

包括调查的区域范围、现场踏勘范围、访谈对象范围、监测范围等内容。

A.1.4 调查程序与技术路线

包括描述调查方案，包括具体程序、技术路线等内容。

A.2 地块概况

A.2.1 区域概况

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农业生产、配套产业等内容。

A.2.2 地块利用历史及耕地现状

包括开垦为耕地前每个图斑的历史利用情况，地块耕地利用现状等内容。

A.2.3 历史土壤与农产品污染情况

通过调查分析历史土壤和农产品监测数据，根据历史污染事件，阐述拟新增耕地历史农业生产污

染情况。

A.2.4 污染源状况

地块周边是否存在工矿企业、尾矿库、固废填埋、污染痕迹和填埋等情况，污染源类型等。

A.3 布点监测

A.3.1 布点监测方案

包括监测流程、布点原则、布点方法、布点数量、编码规则、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等内容。

A.3.2 样品采集

包括样品类型、采集方式、混样点个数、采样点位图等内容。

A.3.3 样品分析测试

包括制备保存、检测方法等内容。

A.3.4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包括采样制样质量控制、实验室内质量控制、误差分析等内容。

A.4 结果与分析

A.4.1 常规监测结果与分析

包括监测结果、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结果等内容。

A.4.2 其他监测结果与分析

包括监测结果、评价方法、评价标准、评价结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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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结论

汇总调查与监测数据，给出地块是否满足开垦要求。

A.6 附件

包括相关历史监测数据、现场调查记录、拟新增耕地现场四向环境照片、点位布设图、样品采集制

备过程照片、原始采样记录、现场调查记录、检测报告、质量控制报告、专家研判意见等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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